
公告编号：2026-010

证券代码：874025 证券简称：凯达重工 主办券商：国联民生承销保荐

江苏凯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

事前认可意见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本人作为江苏凯达

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

项进行了事前审查，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，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

一、《关于聘请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，遵循《中国注册会计师

独立审计准则》，勤勉尽责，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。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

性和完整性，公司独立董事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6 年财务

审计机构，同意《关于聘请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

议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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